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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兰察布市工业企业有序用电方案  
（2023 版） 

 
 

按照《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促进铁合金高质量发展

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内工信〔2023〕134 号）《关于确保完

成“十四五”能耗双控目标任务若干保障措施》（内发改环

资字〔2021〕209 号）及《关于修订<确保完成“十四五”

能耗双控目标任务若干保障措施>的通知》（内发改环资字

〔2023〕1081 号）》《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坚决遏制两高

一低项目盲目发展管控目录（2023 年修订版）的通知》(内

发改环资字〔2023〕1080 号)和《蒙西电网有序用电方案》

（内能电力字〔2021〕840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当

前工业企业整体用电情况，为保障地区电网的安全稳定运

行，确保我市工业企业电力供应平稳有序，加快推动我市

工业转型升级，促进企业节能降碳，加快企业技改提效，

确保完成“十四五”能耗双控目标任务，实现高质量发展，

编制方案如下。  

一、编制原则  

（一）供用平衡，安全稳定原则  

严格遵循“有多少、供多少，缺多少、限多少”原则，

及时沟通协调，科学合理调度，确保供用平衡，安全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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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时，根据行业特性及安全生产差异化要求，合理分配供

电负荷，确保企业安全平稳运行。  

（二）保优压劣，差别调控原则  

列入调控范围企业，按照企业规模、产业层次、产业

政策、能效水效利用情况、清洁化改造、五化改造、循环

化发展水平、工序匹配情况等指标，实行分类管理，保优

压劣。  

（三）违规降级，从重处罚原则  

列入调控范围企业，如发生较大安全、环保事故等违

法违规行为、未按照相关产业政策开展相关工作或虚假报

送相关信息（如瞒报、漏报、谎报行为），由行业主管部门

予以通报，并视情况列入下一级调控范围或直接列入优先

管控范围。相关问题整改完成后一个月内由旗县行业主管

部门核实情况后，重新申请调整。  

二、管理范围  

原则上全市规模以上铁合金、电石化工、石墨电极（包

括炭电极）及负极材料企业全部列入管理范围。参与需求

侧响应的用户视同参与有序用电（自治区需求侧响应补偿

政策出台前执行）。  

三、有序用电管理办法  

列入有序用电管理范围的企业，按同行业内进行评比

分析，分重点保障类、一般保障类和优先管控类三个类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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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管理。依据电网出力、供电缺口量情况，按比例压减

用电负荷。  

（一）分类评比指标体系及办法  

列入管理范围的铁合金企业、电石化工业、石墨电极、

负极材料企业按照以下评价方法及分类办法进行分类管

理。  

1.铁合金企业评分分类  

重点保障类企业为全市行业内产业层次领先的企业

及有下游生产线的企业。  

一般保障类和优先管控类企业评分指标如下：（1）企

业规模；（2）绿色制造示范体系；（3）自愿性清洁生产；

（4）节水型企业；（5）五化改造情况；（6）能效水平；（7）

循环经济发展情况；（8）产业政策执行情况，具体评分规

则见《乌兰察布市铁合金企业评价指标计算方法及说明》。 

评分总数达到 60 以上企业为重点保障类，特种合金、

新建项目（2023 年以后投产）和评分总数达到 50 分以上

企业为一般保障类，普通合金矿热炉和可试行密闭矿热炉

未完成密闭化改造的、单耗未达到基准值、单位产品电耗

或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未达到应达到水平、单耗产品综合能

耗上升（无能耗限额标准产品）、未置换产能的和五化改造

未开始的企业列入优先管控类。  

2.电石企业分类办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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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保障类企业为下游配套化工生产线的企业。一般

保障类企业为有 40000KVA 以上电石矿热炉企业；优先管

控类企业为有 40000KVA 以下电石矿热炉企业及单位产品

能耗未达到标杆值的企业。  

3.石墨电极（包括炭电极）企业分类办法  

重点保障类企业为产能达到 2 万吨及以上的全工序石

墨电极和 4 万吨及以上的全工序炭电极企业。一般保障类

企业为产能未达到 2 万吨的全工序石墨电极和产能未达 4

万吨的全工序炭电极企业。优先管控类企业为非全工序企

业。  

4.负极材料企业分类办法  

重点保障类企业为各工序产能匹配的全工序企业。一

般保障类为工序产能不匹配的全工序企业。优先管控类为

非全工序企业。  

（二）管理措施  

企业压减负荷比例，按照电网系统供电缺额分段核定，

具体执行标准如下：  

1.电网系统出力不足，供电缺额在 100（含）万千瓦

以下  

（1）先压减优先管控类名单内企业用电，采取均降用

电负荷方式，最多压减 30%用电负荷。  

（2）一般保障类名单内企业采取均降用电负荷方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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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至满足用电缺额。  

（3）重点保障类名单内企业不限负荷。  

2.电网系统出力不足缺额在 100-200（含）万千瓦之

间  

（1）先压减优先管控类名单内企业用电，采取均降用

电负荷方式，最多压减 60%用电负荷。  

（2）一般保障类名单内企业采取均降用电负荷方式，

直至满足用电缺额。  

（3）重点保障类名单内企业不限负荷  

3.电网系统出力不足缺额在 200 万千瓦以上  

（1）先压减优先管控类名单内企业用电，采取均降用

电负荷方式，最多压减 60%用电负荷。  

（2）一般保障类名单内企业，采取均降用电负荷方式，

最多压减 45%用电负荷。  

（3）以上措施实施后仍不能满足用电缺额，重点保障

类名单内企业采取均降荷方式，直至满足用电缺额。  

以上负荷压减比例为初步分析核算结果，在方案执行

过程中视三类名单变动情况，实时调整符合比例，并及时

发布。  

4.其他  

（1）新建投运企业可以享受 1 个月的保电调试期。  

（2）停产超过 3 个月的企业再次启动时可以享受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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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保电期。  

（3）列入本预算方案名单内的企业，请各旗县市区工

信局详细核算单位用电量税收指标，报市工信局，作为企

业分类管理的重要参考。  

四、保障措施  

（一）在电网出现特殊情况危及到电网安全时，以及

输变电设施故障、检修时，为确保电网安全运行，由乌兰

察布供电公司情况采取对应的应急措施，不受此方案限制。 

（二）重点保障类、一般保障类和优先管控类名单根

据企业实际情况调整制定并公布，名单以季度为单位进行

调整，由旗县工信局提出申请，下季度进行调整。  

（三）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，各地工信局要按照方案

要求，及时向市工信局提供企业相关材料。同时，对于发

生安全及环保事故等违法违规行为、未按照相关产业政策

开展相关工作或虚假报送相关信息等情况的企业，各地工

信局要严格监督并及时向市工信局报送相关情况。  

（四）未制定发布新的有序用电方案时，以此方案为

准。  

（五）该方案最终解释权由市工信局负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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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兰察布市铁合金企业评价指标  
计算方法及说明 

评价打分采用分行业百分制打分法，本说明适用铁合

金行业企业。对企业进行评价考核，在评价结果应用过程

中，企业如有新需要调整的内容，以季度为调整周期，调

整期的上一周期向市工信局提出，情况核实后，市工信局

将对评价结果做出调整。  

一、评价指标  

（一）百分制内评价  

1.按照企业规模进行评价（35 分）  

1）普通合金单体产能达到 50 万吨以上，得 35 分。  

2）普通合金单体产能 30～50 万吨，得 32 分  

3）普通合金单体产能 20～30 万吨，得 30 分  

4）普通合金单体产能 20 万吨以下，得 25 分  

企业含多种炉型，以得分最高为最终得分。  

2.按照企业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情况进行评价（4 分）  

认定为国家级绿色工厂得 4 分，自治区级绿色工厂的

企业加 2 分，未认定企业不加分。  

3.按照企业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情况进行评价（4

分）  

近五年内完成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得 4 分，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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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 2023 年开展自愿性清洁生产的得 2 分，五年内未完

成的企业不得分。  

4.按照企业节水型企业创建情况进行评价（4 分）  

获得  “节水型单位”称号加 4 分，未获得企业不加

分。  

5.按照企业五化改造情况进行评价（15 分）  

按照企业“除尘密闭化、能耗值标杆化、资源循环利

用化（固废）、智能化、绿能化”改造情况，每完成一项改

造得 3 分，最高 15 分。  

 6.按照企业能效水平进行评价（15 分）  

评价期内主要产品能源消耗水平达到国家标杆水平

及以上得 15 分，介于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之间的得 12 分，

低于基准水平的得 6 分，无法对标产品按照介于标杆水平

和基准水平之间给予打分。 

7.按照循环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评价（8 分）  

企业配套建成余热余气利用（包括发电、制岩棉、制

化工产品）及钢铁延链项目，并实际运行的加 8 分（包括

当地就地转化项目）。  

（二）评价附加分值（15 分） 

按照违法违规情况进行评价，本项附加分值为扣分项，

如列入有序用电企业发生安全、环保事故等违法违规行为、

未按照相关产业政策开展相关工作或虚假报送相关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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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如瞒报、漏报、谎报行为），由行业主管部门予以通报，

视情况扣分、列入下一级调控范围或直接列入优先管控范

围。  

二、评价分类及结果应用  

参与本次评价企业为列入有序用电管理范围的铁合

金企业，根据企业综合评价最终得分统一进行排序，根据

排序情况并结合企业实际，将评价企业分为重点保障类、

一般保障类和优先管控类三个类别。依据电网出力不足、

供电缺口量情况，按比例压减用电负荷。  

一般保障类为综合得 60 分以上企业；优先管控类为

综合得 40 分以下企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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